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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州小学校园枪杀惨案发生后，
禁枪话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
点。

近年来，震惊美国的枪击案频
发。远的不说，2007年佛吉尼娅理工
大学发生的枪击案，人们至今记忆犹
新，枪手血洗校园，杀死36个师生后
自杀。这次康州小学发生的枪击案更
是令人发指，枪手先将自己的母亲枪
杀后，再血洗小学校园，杀死20名六
七岁的小学生和6名老师后自杀。

每次出现重大枪击案，美国社会
都会出现控制枪支的呼声。不少人简
单地认为，校园枪击案之所以一再出
现，都是因为枪支惹的祸。如果没有
枪，也就没有这么多校园枪击案。每
次枪击案发生后，禁枪的呼声都会轰
然而起，然而，在美国实行禁枪，几
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公民普
遍持枪的国家。公民持枪权是美国宪
法承认的公民权利，而这种权利政府
无权剥夺。公民的持枪权利，源于美
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管理良好的
民兵是保障自由国家的安全所必需，
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
侵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提
到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是
统治者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人
民享有的天赋人权的一部分。美国宪
法修正案第二条起到的作用，仅限于
确认这一事实。中国人之所以对美国
宪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问题容易产生
困惑，一个主要原因是两国宪法思想
的巨大分歧。美国宪法中承认的公
民权利是一种实际上存在的权利，而
中国宪法中认可的公民权利则是一种
愿景。譬如说，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
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公民权利
至少在当前是不能实现或有附加条件
的。农村人想到北京居住，首先就面
临着户口问题。在户籍制尚未取消的
情况下，迁徙自由只能是中国公民的
一种愿景。最近发生的《南周》事
件表明，中国公民能有多少言论自由
完全取决于中宣部或中共领袖人物的
意志，似乎与宪法权利无关。而在美
国，即使像焚烧国旗这样有争议的事
情，最高法院依然可以裁决焚烧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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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
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
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
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
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
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
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
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
建立新的保障。” 基于这样一种政
治信仰，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对政府始
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中共建政
前激烈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呼吁建
立美国式的民主政府，建政后却坚持
一党独裁，强行代表人民的做法不同
的是，他们不仅以身作则，并以法律
形式限制政府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因
此，出于对政府异化的防备心理，他
们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人民持枪的权
利。1789年，美国第一届国会召开之
际，宪法第二修正案作为一项制约国
会与总统联邦权力的平衡力量予以提
交，并于1791年，与另外9条宪法修
正案一起获得批准，组成了美国权利
法案的前10条。美国是一个比较依法
办事的国家，这不仅反映在公民持
枪问题上。《权利法案》的第四条，
即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
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
物的安全，不受无理的搜查和扣押的
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各地新建的住宅小
区边上存在许多“钉子户。”尽管这
些“钉子户”造成了建筑环境的不和
谐，但开发商和政府都无权强拆。同
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中国
的钉子户顶多玩一下自焚，无论住户
多么顽强地抵抗拆迁，强拆照常进
行。而美国的钉子户面对强拆则有权
开枪。

由于尊重宪法的传统和政治制度
的规范，美国的政客在枪支管制问题
上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禁枪在美
国是个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问题。近
年来，虽然美国枪杀案频发，要求禁
枪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但政客依
然不愿在禁枪问题上站错立场，得罪
选民。佛吉尼娅理工大学枪击惨案发
生的当天，总统布什在向死难者致哀
之际，仍然没有忘记重申其反对禁枪
的一贯立场。在刚刚结束的总统选战
中，连一贯主张加强枪支管制的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也刻意在大选期
间回避关于枪支管制的辩论。

这次康州小学枪击惨案发生后，
奥巴马总统重新提起枪支管制的话
题，并立场鲜明地表示要恢复克林顿
时期国会通过的《攻击性武器禁令》
。

1994年，美国国会以微弱优势通
过《攻击性武器禁令》，规定禁止生
产、销售、购买和进口AK47和乌兹
冲锋枪等19种军用级别半自动枪械，
以及大容量子弹夹等。禁令10年期
满，如需延长，要国会批准。2004年
9月13日禁令期满，因国会没批准延
长，禁令自动失效。即使这个禁令能
够恢复，奥巴马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
限制一些杀伤力大的武器，离政府有
效控制民间枪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美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和演
变，现如今的国情和建国之初已不可
同日而语。今日美国联邦政府所拥有
的武力已不是普通民兵所能抗衡的，
人民持枪以防政府异化的前提似乎已

的行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并不违
法。

既然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承
认了公民享有持枪的权利，那么，政
府要剥夺这一权利便非常困难。中
国政府可以为了举办一次运动会或召
开个“十八大”而下令商店不许卖菜
刀，以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但在美
国，即使里根总统遭到枪击，政府
也无权要求停止贩卖枪支。如果说宪
法是中国统治者对付老百姓的一个工
具，那么，宪法对美国政府来说则是
套在统治者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对
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对宪法赋
予公民的权利可以予取予夺，而美国
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则不敢肆无忌
惮。

实际上，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
所针对的对象就是政府。如果了解一
些美国历史，我们对美国人民为什么
热衷于持枪及对政府的态度多少能增
加一些了解。 　　

美国人持枪的传统是与其推翻
暴政追求自由的早期历史密不可分
的。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不满大
英帝国的横征暴敛，毅然拿起武器反
抗英国政府的专制统治，同英国彻底
分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美利坚
合众国。1776年7月4日，在北美洲十
三个殖民地的代表举行的第二届大陆
会议上，通过了由托马斯·杰弗逊起
草的《独立宣言》。美国建国先贤们
在这一历史性文件中明确阐述了人民
的权利及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独立
宣言》庄严宣布：“我们认为以下真
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
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
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
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
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
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
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
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
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
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
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
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
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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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犹他州射击运动委员会召集当地在校教师，开展了一场枪支使用培
训。在6小时的培训上，教师们学习了枪支的原理、使用等。（世界日报）

12月14日，康涅迪格州桑迪胡克(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小学发生枪击
案，20名一年级学生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华裔6岁女童；6名教师被杀。疑犯兰萨
（Adam Lanz）在家中枪杀母亲南希（Nancy）后，携带至少三把母亲收藏的手枪，
驾驶母亲的汽车到学校，强行闯入两间班房，乱枪扫射，然后吞枪自杀身亡。

美 国 禁 枪 何 其 难

华人应该学会用枪--谈谈民间持枪
民间持枪？在中国似乎不大可

能。这当然可以理解。枪支一旦泛
滥，恐怕有不少人会丧生在仇人的枪
口下，因为用枪杀人太容易，二拇指
一动弹，一条命就可能归西，于是一
些小事，一点口角也可能造成人命。
在国人怨声载道，怒气普遍高涨的今
天，一旦手里有枪，那还了得！远的
不说，倘若那些到幼儿园和学校杀人
的罪犯不是用刀斧而是用枪，则造成
的生命损失就会更惨重。

不过，看看美国的枪支分布情
况，就会觉得，民间拥有枪支，也不
全是坏事。

当年刚来到美国时，一个很大的
感触是，看不到吵嘴打架的现象，所
造成的印象是，美国人真文明，真开
化。相比之下，似乎我们有数千年文
明史的中华古国却显得有些野蛮。

在美国呆的久了，发现美国人的
大面上的文明，其实有其制度上的原
因，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法律制度的结
果，倒未必就是他们比我们更文明。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吵嘴，打架，
都会有严重的后果，所以才很少有
人吵嘴打架。“abusive  language”“ 
aggravated battery”等等，既是法庭形
容这些行为的语言，也是这种行为的
罪名。一旦罪名做实，轻者破财，重
者入监。轻易看不到人们吵架打架，
也就不奇怪了。

单单吵嘴打架都可能会受到法律
制裁，更别说吵嘴打架往往会带来另
一种更严重的后果，也就是用枪来解
决争端而导致命案。

当年在某个大学上学时，学校垒
球队的一个垒球明星，体重将近300

磅，全身都是腱子肉，胸肌饱满，四
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就是因为同
一伙小年轻为了开车优先权的问题发
生了争执，被一个16岁的小家伙，一
枪命中要害，呜乎哀哉。要论打架，
恐怕那些小家伙一起上，都不是这位
垒球明星的对手。然而，在枪口下，
个子大个子小，力气大力气小，一律
平等。

诸如此类的事，在美国不知已
经发生了多少。所以说，要说到心狠
手辣，我不能说美国的罪犯比中国的
罪犯更文明。美国人大概不会像咱们
有些国人有时会来点阴的，来点小计
谋，比如给你穿点小鞋，折损你一些
面子，办你一些难堪。美国人似乎
不干则已，要干坏事就是轰轰烈烈，
此处的轰轰烈烈，是指枪口的轰然一
声，如烈火出膛是也。

用枪来解决争端当然不对，不合
法，但是对于体力孱弱，个头矮小，
动手打架根本打不过人家的人来说，
使用枪支来解决问题，自然是一个
合乎逻辑的选择。试想，倘若弱者没
有枪，则盗贼横行，强梁霸道，就会
更加肆无忌惮。其结果是个子大的会
欺负个子小的，身体壮的会欺负身体
弱的，肌肉发达的会欺负肌肉欠发达
的，高年纪的学生会欺负低年纪的学
生，大人会欺负孩子，流氓地痞黑帮
会欺压良善。

更有甚者，美国的抢劫案不知还
会增加多少。现在的强盗要想抢钱，
首先要掂量掂量对方有没有枪，而且
有没有勇气开枪。因为美国民间几乎
家家有枪，人人会打枪，甚至其中不
乏神枪手，美国的入室抢劫案同其他

刑事案相比并不算高。倘若强盗面对
的是没有枪的美国大众，那抢钱抢东
西就会太容易下决心，而最后倒霉的
是老百姓，因为坏蛋总是会设法搞到
枪，正义同非正义之间的力量天平马
上就会向坏人倾斜。

中国的犯罪率之所以那么高，
善良的百姓受到欺凌，常常敢怒不敢
言，无非是因为坏人有凶器，又结帮
成派，没有枪，很难与之对抗。倘若
人人都可以有枪，并且受到专业射击
培训，则黑帮的气焰大概不会那么嚣
张。比如，倘若中国的幼儿园的员工
有枪，则前来伤人的罪犯也不会那么
轻易得逞。甚至也不会轻易动到幼儿
园伤人的念头。

再说，在中国实在是指望不上
警察的保护。比如，某年在河北某地
发生的铲车司机发狂撞车撞人事件开
始后，马上就有人报警。警察局离现
场只有数百米元，却在接到报警电话
两个小时之后才赶到。在这两个小时
期间，铲车的破坏已经造成十多人死
亡，数十人受伤，数十辆车被毁，数
十间房屋被破坏。

美国的华人似乎有枪的不多，
也许是有枪也不敢用，其结果是常常
遭抢，甚至被杀。前几年曾接连发生
几起华人被杀的事件，包括旧金山的
两起，无非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
骑的结果。韩国人做小生意的人也很
多，为什么就很少有人抢韩国人？我
看那是因为韩国人不好惹，因为他们
很多人都有枪，并且敢于开枪。老太
太吃柿子都要捡软的捏，何况要欺负
一个大活人!

同样是在旧金山，曾有两个黑人

男子持枪抢劫一位华人妇女。谁料这
位华人妇女是美国国税局的刑事调查
员，身上有枪，看到对方的枪后马上
拔枪就打，击倒其中一个劫犯，另一
个落荒而逃。

倘若我们华人都能像这位华人女
子那样敢于用枪自我防卫，还有谁敢
欺负华人？

我有个朋友，开了间小超市，有
天有位强盗持枪要钱。他大概认为我
的朋友没有枪，好欺负，这回钱是稳
拿了，谁知我的朋友脾气火爆，柜台
下边不仅有枪，而且还是上了膛的。
看到对方气势汹汹，他拔出枪来，砰
地就朝水泥地上打了一枪。子弹从水
泥地上反弹，击中了强盗的腿部，强

盗吓了一跳，一瘸一拐抱头鼠窜。我
的朋友赶紧报警，罪犯不久就被捉拿
归案。到现在也没有人再敢抢劫我朋
友的小店。倘若他没有枪，那位强盗
轻松得手，日后钱花光了，我的朋友
的小店，自然就会成为他再次光顾的
对象，别的罪犯也可能效尤。

所以说，美国的禁枪运动总是成
不了气候，因为枪虽然造成了许多问
题，但的确也可以保护普通老百姓。

虽然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我不敢
主张枪支在中国解禁(解禁会直接威
胁政府的统治)，但至少也应该考虑
允许老百姓用什么武器来保护自己，
特别是在罪犯很容易搞到枪的当今社
会。

2012年8月，一名陆军退伍军人在威斯康辛州一座锡克庙打死五男一女。  2012
年7月，一名研究生在科罗拉多一家影院午夜放映蝙蝠侠新片时开抢打死12
人。  2011年1月，一名枪手在亚利桑那州一家商店外打死六人，打伤13人。伤者包
括国会女众议员吉福兹。  2009年11月，陆军心理医师哈桑少校在德克萨斯陆军基
地胡德堡打死军民13人。  2007年4月，大型高校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学生赵承熙在校
园肆意开枪，打死32人。  1999年4月，两名学生在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打死12名
同学和一名教师。  《琼斯母亲》杂志说，1982年以来美国发生至少61起大规模谋
杀案。按美国当局界定，”大规模谋杀”(mass murder)是指凶手在一次攻击事件中
连续打死四个或更多的人，作案地点通常是一处地方。 

不存在。尽管枪支泛滥是造成枪击案
频发的原因之一，但若要禁枪，在
美国社会依然难以获得普遍的民意支
持，毕竟，公民普遍持枪也有积极的
社会意义，其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及
社会正义的伸张，政府往往无法替
代。

重大枪击案和飞机失事一样，常
常造成轰动的新闻效应。

汽车和枪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
部分，但奇怪的是，每当发生重大枪
击案，便能听到禁枪的呼声，而美国
每年死于车祸的人远比被枪打死的人
多，媒体对此却熟视无睹，舆论也未
有任何禁车的要求。虽然新闻过后，
商店里枪支照卖，但这种现象仍然让
主张民众合法持枪的人常常感到愤愤
不平。

反对禁枪的人士认为，枪不杀人
人杀人，枪杀案的罪魁祸首是人而不
是枪。如果禁枪的话，那么，刀也能
杀人，化肥制造的炸药也能杀人，禁
得过来吗？

事实上，造成枪击案频发的原因
非常复杂。仔细分析最近几次制造重
大枪击案的案犯，不难发现，学校教
育、流行文化及精神疾病更应该引起
人们的注意。把涉枪犯罪的原因简单
地归咎于枪不但有病急乱投医之嫌，
而且无助于解决实质问题。

政府立法控制枪支，可能出现的
情形是只控制守法者拥有枪支，却不
能控制非法枪支。民众难以合法拥有
枪，而罪犯却能千方百计搞到枪。民
众持枪率低对犯罪分子而言无疑降低
了犯罪成本。美国的拦路抢劫案远远

高于入室抢劫案，就是因为犯罪分子
知道大部分民众上街不得持枪，而家
中有枪的却大有人在。

在美国枪支控制得严的地区，犯
罪率却更高，比如纽约和华盛顿特区
是美国枪支控制最严的地区，同时也
是美国犯罪率和谋杀率最高的地区之
一。这也说明控制枪支和谋杀案的减
少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康州小学校园枪击案发生后，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CEO韦恩•拉皮
埃尔针对奥巴马总统限枪的言论便针
锋相对地提出，将从会员中招募志愿
者，协助保护学生。更有一些人要求
给学校的老师配备枪支，当有突发事
件的时候，老师可以用枪保护学生。

民意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宪法和法律也不是政
府随心所欲的工具。如果修正案第二
条已经过时，大多数人反对公民普遍
有持枪权利，禁枪的问题可能早就顺
利解决了。然而，美国有接近一半的
人不愿意全面禁枪。如果修宪，需要
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总统
批准，才能实现。除了共和党和民主
党在枪支管制问题上针锋相对以外，
作为利益团体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在
国会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这个利益
团体从1982年的240万会员发展到今
天已有430万会员，是反对禁枪的主
力。据统计，美国民间拥有的私枪多
达2.7亿支以上，如果禁枪的话，如
何处理作为公民私有财产的私枪，将
是政府面临的难题。因此，在目前情
况下，禁枪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成 龙 前 不 久
接受采访时称其

曾被20多人拿西瓜刀
包围，要私下动用3支

枪及6个手榴弹面对黑帮
的围攻。有香港民众亲自
到警局报案，力求警方彻查
成龙私藏枪支事件。随后成
龙改口称事件地点变成美
国亚利桑那州，并指黑

帮从香港追他追到美
国，开枪扫射他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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